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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293）

有關業務最新情況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廣匯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寶馬撤銷本集團10家
經銷網點銷售寶馬汽車的授權（「被撤銷網點」）。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就撤銷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的影響提供進一步資料。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被撤銷網點所產生的總收入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入的不
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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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馬赴江先生、王勝先生及丁瑜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劉文姬女士、黃鎧先生及李文軍女士。


